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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清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说明国际和平年方案的执行情况，

7. 决宣将题为“国际和平年”的项目列入大会第

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大会，

1985 年 11 月 11 日

第 70 次全休会议

40/11.各国人民享有和平权利

40/12. 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影响

大会，

审议了题为“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

的影响＂的项目，

回瞩其 1980 年 1 月 14 日第 ES-6-2 号、 1980 年

11 月 20 日第 35/37 号、 1981 年 11 月 18 日第 36/34

号、 1982 年 11 月 29 日第 37/37 号、 1983 年 11 月 23

日第 38/29 号和 1984 年 11 月 15 日第 39/13 号决议，

辂记着巳宣布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 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所有国家
均有义务在其国际关系中不威胁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

圈瞩四十年前成立联合国的主要目的，正如 C宪 侵犯任何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章＞揭示的是1 欲免后世再遭战祸，

又重申各国人民都拥有在不受任何外来千涉、颠

重申各国人民维持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坚强 覆、胁迫或强制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和

决心， 选择他们自己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可剥夺权

固瞩 1984 年 11 月 12 日通过的0人民享有和平权

利宣言），＠

又圉瞩该＜宣言）敦促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尽其所

能，协助实现人民享有和平的权利，

利，

严重关切外国继续违反上述原则对阿富汗进行武

装干涉以及这种干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影响，

注童到国际社会日益关切阿富汗人民继续受着严

重的苦难，日益关切巴基斯坦和伊朗土地上有数百万

铭记着和平是人类每一分子不可剥夺的权利， 阿富汗难民，且其人数仍在增加，给该两国造成巨大
在 1985 年 10 月 24 日通过的《国际和平年宣言》＠中， 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大会重申和平是全世界的理想，呼吁所有各国人民同

联合国携手努力，坚决保卫和平与人类的未来， 潭切童识到急需对阿富汗的严重局势谋求政治解
决，

注宜剿《国际和平年方案），＠
注意剃秘书长的报告＠以及他推动的外交行动的

1. 吁萧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尽一切力量去执行 现况，

《人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的条款，
认识到伊斯兰会议组织所提出的各项倡议和4¥结

2. 漓秘书长在提出关于《国际和平年方案》的执 盟国家运动所作的各项努力对政治解决阿富汗局势的

行情况的报告时，报道各会员国和国际组织为执行0人 重要性，

民享有和平权利宣言）而采取的措施。

.血-

＠第39/11号决议，附件。

1985 年 11 月 11 日

第 70 次全休会议

OA/40/669和Add. 1, 附件一。

1. 重申维护阿富汗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

立和不结盟性质对于和平解决这一问题是必要的，

@A/ 40/709-S/17527。印本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办
四十年， 1985 年 10 月、 11 月、 12 月份补编＞， S/17527 号义

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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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申阿富汗人民打权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 考虑到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来减轻这场自然灾害

颠覆、胁迫或强制的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 所造成的严重灾情，

和选择他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

3. 戛求外国军队立即撤出阿富汁；

4. 墓求所有有关各方努力依照本决议各项规定

紧急达成政治解决，并创造必要条件，使阿富汗难民

能安全和体面地自愿回返家园；

5. 再次呼吁所有国家、各国组织和国际组织，

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协调，继续提供人道主义

救济援助，以减轻阿富汗难民的困苦；

6. 赞赏和支神秘书长为寻求问题的解决所进行

的努力和所采取的建设性步骤，特别是他推动的外交

行动；

7. 请秘书长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以按照本

决议的规定促进政治解决，并探索如何取得适当的保

证，在相互保证并绝对不干涉彼此内政和充分尊重《联

合国宪章》各项原则的基础上，不使用武力也不威胁使

用武力侵犯任何邻国的政治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

安全；

8. 请秘书长将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同时通知

各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并尽早在适当时机向各会员

国提出关于这一局势的报告；

9. 决定将题为“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影响＂的项目列入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5 年 11 月 13 日

认识剽这场灾难及其伤害极为巨大，需要表现国

际的团结，补充哥伦比亚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以确保

进行必要的多边合作，应付受灾地区当前的紧急情况，

并从事重建工作，

1. 向这场1冯幸灾难中的哥伦比亚政府和人民寰

示言攫与支持；

2. 向对哥伦比亚提供紧急救济的国家、国际机

构和区域机构清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褒示惠喇；

3. 呼吁各会员国政府慷慨捐助受灾地区的救灾

和重建工作，并在可能范围内，以联合国系统作为提

供援助的渠道；

4. 请秘书长调集资源，协助哥伦比亚政府所进

行的救灾和重建工作；

5. 并请秘书长协调此项多边援助工作，并同哥

伦比亚政府协商，以确定受灾地区的紧急需要和重建

工作的需要。

1985 年 11 月 15 日

第 79 次全体会议

40/19. 文化财产应送回或归还本国

第 74 次全体会议 大会，

40/13. 国际救助哥伦比亚

大会，

对内瓦多·鲁伊斯火山爆发伤害到哥伦比亚卡尔

达斯省、托利马省和考卡山谷省等地区，造成众多生

命损失、无数受灾人民和巨大破坏，深感悲癫，

注意到哥伦比亚政府和人民为营救生命和减轻这

场自然灾害山受害者的痛苦所作的努力，

回顺其 1972 年 12 月 18 日第 3026 A (XXVII) 号、

1973 年 12 月 14 日第 3148(XXVIII) 号、 1973 年 12 月

18 H 第 3187 (XXVIII) 号、 1975 年 11 月 19 日第 3391

(XXX) 号、 1976 年 11 月 30 日第 31/40 号、 1977 年

11 月 11 日第 32/18 号、 1978 年 12 月 14 日第 33/50

号、 1979 年 11 月 29 日第 34/64 号、 1980 年 12 月 11

H 第 35/127 号及 35/128 号、 1981 年 11 月 27 H 第36/

64 号和 1983 年 11 月 25 日第 38/34 号决议，

又回顾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 1970 年


